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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政府網，全文可參閱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8/28/content_5633905.htm） 

 

附錄 

 

国家文物局关于支持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文物类展品监管和便利化措施的公告 

文物博发〔2021〕26 号 

 

为支持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越办越好”，促进海外中国文物回流，国家文物局研究制定

了支持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文物类展品监管和便利化措施，现公告如下： 

一、入驻审核，优化进境审核登记 

进口博览会暂时进境的文物类展品采用通关一体化模式，由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

责任公司或其委托的主场运输服务商向上海海关、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上海管理处（以下简称

上海管理处）提出申请，上海管理处派员入驻现场，办理审核、登记手续。以保税展示形式参

展的文物类展品，由上海管理处在保税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办理审核、登记手续。 

二、延长期限，便利展品展后处置 

暂时进境的文物类展品一般应当在 6 个月期限内复运出境。暂时进境的文物类展品在进

口博览会结束后，如需转入保税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行保税存储的，应当办理海关相关手续。

申请复出境的，由上海管理处审核查验，对查验无误的发给文物出境许可证，海关凭文物出境

许可证办理通关手续。确需延期复运出境的文物类展品，国家文物局授权上海管理处受理并批

准延期。 

三、销展常态化，扩大展会溢出效应 

对于进口博览会展期内销售的文物类展品，应当按照海关相关规定统一办理进境手续，

由境内合法文物经营主体作为代理商进行销售，并根据《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展期内销售的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20〕38 号）有关规

定申请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文物类展品在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进行

不少于三年的公益性展示服务。申请出境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按照《文物出境审核标准》

审核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国家文物局 

2021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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